广元市财政资金支持工业项目重点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支持工业项目重点监督管理，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广元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工业类专项资金项目严格实施全流程管理监督的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经济和信息化厅分配使用，市、县（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申报、评审分配的各类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无线电管理经费资金、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各类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
第三条  专项资金支持工业项目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合规、专款专用、全面监控、突出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履行全市专项资金支持工业项目重点监督责任，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主体责任，具体负责辖区内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监管对象
第五条 项目检查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
第六条 下列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为重点监管项目，总检查面不低于10%，或检查项目个数不少于10个。
（一）同一企业连续两年及以上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
（二）单笔专项资金支持额度在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三）其他需要重点监管的项目。

第七条 下列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为必查项目，实行全覆盖。
（一）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接受监督检查的项目；

（二）上级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项目；

（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集体决定要监督检查的项目；

（四）举报投诉的项目。
第八条 除特殊情况外，已经巡视、巡察或审计、财政、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检查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原则上不再重复检查。
第九条 在组织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确有必要，可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监督检查。

第三章 监管内容
第一节  项目申报监管
第十条 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相关项目管理责任部门按照省、市年度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征集指南和申报工作要求做好项目储备，并组织、指导相关业主单位进行项目申报。

第十一条 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年度申报要求，如实提供项目申报资料，并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不重复性和申报要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

第二节 项目审核监管
第十二条 项目审核须符合项目法、因素法、据实据效法全流程审核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资料审查、现场核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党组会集体决策、公示公告等内容，省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节 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监管
第十三条 项目业主单位按照项目申报书相关要求，依法依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第十四条 项目业主单位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规范日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第十五条 项目业主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资金用途使用专项资金，不得任意挤占、挪用、截留和弄虚作假。

第十六条 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流程监督管理。每年度全覆盖检查一次以上。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各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报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在资金申报、分配、拨付、使用过程中存在财政违法行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项目业主单位擅自调整项目建设内容、任务目标或竣工后6个月内不申请验收、延期或终止的，县（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责令限期整改，对据不整改或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收回资金；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套取财政资金或挤占、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收回已拨付财政资金，3年内不得接受其申报国家级、省工业发展资金和试点示范。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按规定移送有关机构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由国家、省、市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推进我市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其他资金项目监督管理，除另有规定外，均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广元市财政资金支持工业项目监督管理办法》（广经信函〔2022〕92号）同时废止。
